
 

 

雲林縣政府免辦建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
原則總說明 

  茲為便利民生所需及闢建公共設施等需求，爰依建築法第九十九條第一

項及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，擬具雲林縣免辦建築執照

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草案，以利於民生使用以及簡化建築程序及

管理。本草案共計四點，說明如下：  

一、免辦建築執照之訂定意旨。(草案第一點) 

二、免辦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項目說明。(草案第二點) 

三、免辦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申請備查文件。(草案第三點) 

四、明定須取得同意始可興建範圍，及須依法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情形。

（草案第四點） 


